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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綠城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

的自願性公告，以使本公司的股東（「股東」）及本公司的潛在投資者（「潛在投資

者」）知悉有關本集團最新的發展的信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6月 23日之公告及日期為 2020年 6月 29日之補充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包括認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在內的須予披露交

易。除另有所界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年 6月 29日，本公司與中奧

達成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據此，本公司及中奧同意在生活服務、物業服務等

業務領域進行全面合作。

合作協議之主要內容及裨益

合作協議之主要內容如下：

(i) 本公司與中奧有意向共同組建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萬元的生活服務公司（由

中奧及本公司分別擁有 30%及 70%的權益），本公司將向其注入生活服務產

品、科技、服務體系及專業資源，而其將負責中奧生活服務體系的建設及運

營，並為中奧的物業服務體系及業務拓展賦能；

(ii) 就因服務定位及成本結構等原因不符合本公司承接原則的物業服務業務，本

公司會優先推薦中奧予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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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合作協議生效之日起6年內，在中奧及其關聯方能夠提供不遜於獨立第三方

提供予本公司的條款的情況下，本公司將優先考慮由中奧及其關聯公司承接

本公司的外包業務（包括保潔、保安、維修、電梯維保等服務），惟中奧及其

關聯方擁有所需的專業資質，且達到本公司有關業務服務的品質標準，並且

服務收費與當時的市場價格相符；及

(iv) 在滿足前述要求、所有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情況下，本公司將與中奧

及╱或其關聯方（視乎情況而定）簽署有關服務協議，以委託中奧及╱或其關

聯方向本集團提供該等業務服務，服務金額於 2021年 7月 1日起應不低於每年

人民幣300百萬元，並於此後每年增加人民幣200百萬元。

董事會相信，合作協議能夠進一步加深本集團與中奧的合作，促進本集團生活服

務平台戰略的進一步落實及為本集團業務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同時促進中奧的

發展，實現本公司及中奧的共贏。

合作協議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乃按公平基準磋商。董事會認為合作協議的條款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董事會謹此強調，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合作和交易的執行受簽訂特定協議的約

束，且上述合作未必執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綠城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海榮

中國，杭州

2020年6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海榮女士（主席）、楊掌法先生、吳志華先生及陳浩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壽柏年先生、夏一波女士及王光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李風先生、潘昭國先生、黃嘉宜先生及吳愛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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